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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欧亚卖场）综合授

信额度 20,000 万元，担保方式为信用；

（3）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超市连锁）综

合授信额度 10,000 万元，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；

（4）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特定权限业务额度

30,000 万元，专项用于保贴商票项下票据贴现业务，保贴人为公司

本部、欧亚卖场、超市连锁，贴现资金用于企业营运资金周转。

2、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66,000

万元，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购买公司本部发

行债券，期限为一年，担保方式公司本部为信用、公司控股子公司由

公司本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

上述第 1 项(3)款、第 2 项存在担保情形的授信额度使用时，公

司将履行相应决策程序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


